    南开区企业外迁办理流程图
流程一：行政审批部分

企  业   提出外迁申请

退回 

挽留


    退回                              外迁
享受过扶持政策：

  要求企业退回资金                未享受扶持政策或已退回资金：

核定基数开出税源转移协议

  
退回

       挽留                                   外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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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二：税务登记迁转、工商注册变更部分






















　 


















































































































































































































































































办税服务大厅受理审核资料，办理缴销发票、税务登记证件和其他证件、清缴应纳税款、多退（免）税款、滞纳金和罚款等，开具清税证明。


    企业持三份清税证明复印件到税收征管部门盖章确认。一份财政留存、一份先期受理部门留存、一份办理工商注册变更。





转入流程二                办理清税及工商注册变更事宜





企业迁出





国税征管企业





地税征管企业





 国税、地税共管企业





区工商局办理企业注册变更     每月末将外迁企业名单     转区财政局核对户数





财政部门将区政府批示文件、清税证明、外迁报告等相关资料一并转交初审部门





国税部门





地税部门





初审部门协调工商部门     办理企业工商注册变更





各协税、招商责任部门    做好政策解释、挽留工作  签署部门意见



































工商部门接到加盖我区税收征管部门印鉴的清税证明复印件，方可办理企业外迁












































区财政局协调税务部门     监督企业办理清税事宜








初审部门                 根据责任部门意见汇总资料  出具企业外迁情况报告       送区财政局





区财政局核实情况上报   区政府是否批准企业外迁





区财政局备案           核实企业纳税情况及     享受扶持政策情况    





企业到迁入区县           签署税源转移协议          回初审部门








企业向初审部门提供资料:





1.营业执照副本及复印件；


2.组织机构代码证及复印件；


3.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的居民身份证、护照或者其他合法证件及复印件；


4.房地产证明或房屋土地租赁合同及复印件；


5.税务登记证副本及复印件； 


6.企业外迁申请书、企业外迁申请表；


7.享受扶持政策协议、证明文件及复印件；


8.初审部门要求提供的其他相关资料。

















初审部门将企业外迁资料   转给各协税、招商责任部门





初审部门核实、调查企业基本情况，负责做好政策解释、挽留企业等工作，争取企业继续留在南开区注册经营





  初审部门：


区经济服务中心      


南开科技园管理委员会








